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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陪伴照顧服務試辦計畫 

試辦單位評選程序 

1、 本評選程序依多元陪伴照顧服務試辦計畫（以下稱本計畫）第十點第

五項規定訂定之。 

2、 評選作業流程： 

(1) 申請單位檢具文件符合本計畫第九點規定者，始得進行本計畫第十

點規定之評選程序，應檢附文件如下： 

1. 申請表。 

2. 多元陪伴照顧服務計畫書。 

3. 法人或團體組織章程、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證書或許可影本或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立案證明文件，並檢具相關服務經驗或實績之證明

文件。 

4. 規劃擬委任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者，須檢附擬委任私立就業服務機

構之下列文件： 

(1) 許可證影本。 

(2) 申請日前五年內，評鑑成績依規定均屬於 A 級及績優免評鑑

證明。 

(3) 申請日前二年引進外國人人數及類別比率證明文件。(得由本

部確認) 

5. 專業服務管理團隊成員所具備之醫護、照顧服務員管理、外國人

雙語翻譯與住宿管理、財務、經營管理及資訊能力等專業之學、

經歷證明文件。 

(2) 評選前作業： 

1. 由勞動部（以下稱本部）委託之專業團體(以下稱專業團體)協助

本部收取試辦單位申請試辦之計畫書及相關申請資料、檢核應備

文件完整性，並由本部函請申請計畫資料未完整之申請單位，於

指定期間內完成資料補正，逾期未補正者不得參加評選。 

2. 評選作業前經資格審查符合本計畫規定並完整填寫本計畫附件二

「多元陪伴照顧服務計畫書」內容之申請單位，始得參與評選；

評選會議之時間、地點另行通知。 

3. 申請單位簡報之順序，依各合格單位申請文件送達專業團體時間

順序決定。 

(3) 本計畫專業團體初審： 

1. 申請試辦單位資格應符合本計畫第八點「申請並經本部評選核定

之依法設立或登記滿五年之財團法人或非營利社團法人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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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申請試辦單位若規劃委任私立就業服務機構，辦理外籍陪伴照顧

工作者之招募、引進、聘僱管理、生活照顧服務、住宿安排及管

理等就業服務事宜者，受委任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應符合本計畫

第十一點所列資格。 

3. 申請單位依本計畫第九點所檢附文件之完整度及辦理補正事宜。 

4. 本計畫專業團隊就申請單位所送多元陪伴照顧服務計畫書評選項

目提供初審查意見。 

3、 評選項目： 

(1) 依本計畫第十點由本部組成評選小組綜合評選下列項目：(1)組織

公益性及績優事蹟、(2)服務內容及費用標準、(3)組織專業性、(4)

服務品質確保機制、(5)外國籍陪伴照顧服務工作者聘僱管理、訓

練及後援規劃、(6)創新作為。評分表如本計畫附件三。 

(2) 單位申請文件內容於各評選項目之表現及評分： 

1. 屬優者(高水準，明顯超越需求；給予該項90%～100%之評分)。 

2. 屬佳者(高於一般水準，略超越需求；給予該項80%～89%之評分)。 

3. 屬普通者(一般水準，符合需求；給予該項70%～79%之評分)。 

4. 屬差者(低於一般水準，略低於需求；給予該項60%～69%之評分)。 

5. 屬劣者(無資料、有錯誤、不符合需求；給予該項0%~59%之評分)。 

本計畫評選合格總分數為70分，如委員對申請單位給分低於70分，應

敘明理由，並提供試辦計畫內容規劃不足需加強之建議事項。 

4、 評選簡報：辦理申請單位簡報，並依下列規定辦理。 

(1) 依各合格單位申請文件送達時間先後順序決定。 

(2) 單位簡報前經主辦機關依簡報順序唱名3次，未到場辦理簡報者視

同過號，過號單位到場後排至順號單位後依序簡報。如最後順序之

單位簡報後再經機關唱名3次，仍未能到場辦理簡報者，視同放棄

簡報及答詢權利。 

(3) 單位參與簡報相關成員不得超過【3】人（含設備操作及協助人員

等），簡報人員需為本計畫負責人，如計畫負責人因故無法參加簡

報時，應由指派單位其他工作成員代表簡報。 

(4) 簡報時間不得超過【5】分鐘，逾時將強制停止簡報，主辦機關工

作人員於第【4】分鐘按鈴一響提示，第【5】分鐘按鈴二響結束簡

報；本計畫採【統問統答，評選委員全部1次提問完畢後，申請單

位綜合回答所有提問】方式，時間不得超過【10】分鐘，主辦機關

工作人員於第【8】分鐘按鈴一響提示，第【10】分鐘按鈴二響結

束後，應立即中止答覆。 

(5) 申請單位依申請文件規定進行簡報時，應以申請文件之內容為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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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利用簡報更改申請文件內容，申請單位另行提出變更或補充資

料者，該資料應不納入評選。 

(6) 有關簡報所需之硬體設備部分，主辦單位僅供投影螢幕，餘所需器

材請自行備妥。 

(7) 申請單位簡報及詢答事項，應與評選項目有關。 

(8) 各申請單位簡報時其他單位應退席，申請單位簡報及答詢完畢後即

應離席，由評選委員討論。 

5、 評選會議： 

(1) 評選小組置委員七人至九人，由下列成員組成： 

1. 政府相關部會代表。 

2. 勞工及雇主團體代表。 

3. 社會福利或衛生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或團體代表。 

4.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相關公會或協會代表。 

(2) 由本部代表擔任會議召集人，召集人不克出席時，得由評選委員互

推。 

(3) 評選委員會之決議，應有委員總額 1/2 以上出席，其決議應經委員

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 

(4) 會議表決時，主席得命委員會以外之人員退席。但不包含應全程出 

席之承辦人員。 

(5) 評選委員應公正辦理評選，並應遵守本計畫第十點第三項迴避條款，

及簽具評選委員切結書，如附件。 

(6) 評選小組評選時，以記名方式秘密為之為原則。 

(7) 評選委員依本計畫附件三多元陪伴照顧服務試辦單位評分表內容逐

項載明各受評單位之評分並簽名或蓋章。 

6、 評選結果： 

(1) 委員評選後，彙整出總分達七十分以上合格單位，並依分數高低進

行排序，由專業團隊將評選結果個別通知受評單位。 

(2) 由本部就合格單位之評分、服務內容及服務區域，並依政策考量綜

合評估，依序通知合格試辦單位開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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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「多元陪伴照顧服務試辦計畫」試辦單位 

評選委員切結書 

 

本人擔任多元陪伴照顧服務試辦計畫（下稱本計畫）之評選

委員，應符合本計畫第十點第三項規定，並恪遵法令，公正辦理

評選。 

評選委員依據本計畫評選辦理事務，係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

務，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，為廣義公務員，應遵守公務人

員相關義務與規定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切結人 

              評選委員：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 

 

 

 

備註：請於評選會議前繳交機關業務單位備查。 

 

 


